
高級中等學校教育階段「放棄特殊教育學生身分」說明 

親愛的家長您好： 

如果您認為孩子已經沒有特殊教育需求，希望能放棄接受特殊教育服務，

可以提出「放棄特殊教育學生身分」聲明，請家長填寫「說明」及「聲明書」

向原就讀學校辦理，學校特推會通過後送分區委員會議審查，再提鑑定及就

學輔導小組複審，最後提送教育部鑑輔會審議。特殊教育學生相關服務與權

益及鑑輔會審議後之處理方式及結果說明如下： 

1. 持有教育部核發之「教育部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特殊教育學生

鑑定證明書」者，享有之特教服務與權益，包含：鑑定安置、特殊教育相

關法令所保障之延長修業年限、就學費用減免、獎助學金、無法自行上學

之交通(費)補助、完成國民教育之升學輔導、特殊教育支援服務及專業團

隊輔導服務等所有法定特殊教育相關權益。 

2. 學生資料將自特殊教育通報系統移除，資料將不會隨學生升學或轉校時移

轉至新入學單位。 

3. 放棄特殊教育學生身分後，若無特殊原因，該學習階段不得再次提出鑑定

申請。 

4. 放棄特殊教育學生身分，而仍持有衛生福利部核發之「身心障礙證明(手

冊)」者，享有就學費用減免及無法自行上學之交通(費)補助。 

註：請注意，一旦放棄特殊教育學生身分，或鑑輔會證明到期後，法定特殊

教育權益都將消失。若希望重新申請恢復接受特殊教育服務學生身分，

將重新進行完整診斷、醫療、教育評估等資料收集及鑑定安置程序。 

     家長、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簽名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此說明請一併交給學校業務承辦人員) 

                   教育部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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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級中等學校教育階段「放棄特殊教育學生身分」聲明書 

學生                  經學校說明後，已充分了解並自願放棄特殊

教育學生身分及其相關服務與權益，屆時將失去接受特殊教育服務及特教福

利之相關資格，包含：鑑定安置、特殊教育相關法令所保障之延長修業年限、

就學費用減免、獎助學金、無法自行上學之交通(費)補助、完成國民教育之

升學輔導、特殊教育支援服務及專業團隊輔導服務等所有法定特殊教育相關

權益。 

特此聲明 

◎學生姓名： 

◎身分證字號： 

◎就讀學校： 

◎科別、班別： 

◎戶籍地址： 

◎聯絡電話： 

◎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簽名： 

◎身分證字號： 

◎聯絡電話及手機： 

中 華 民 國  年  月  日 

 

備註 1.各欄位務必詳填，未滿二十歲須由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簽名。 

2.本聲明書請家長填寫，填妥後連同『放棄特殊教育學生身分說明』一併交由學校業務承辦人

辦理。 

3.學校業務承辦人請將『說明』及『聲明書』掃描上傳至特殊教育通報網，並將兩份資料影印

交由家長留存，正本由學校留存。 

4.學生放棄特殊教育學生身分，將同時放棄特殊教育相關法令所保障之特教服務及福利，惟仍

持有衛生福利部核發之身心障礙證明(手冊)者，仍可享有就學費用減免及無法自行上學之交

通(費)補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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